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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7               证券简称：东信和平       公告编号：2020-24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资公司减资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城联数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联数据”）为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合资公司，公司和北京亿速码数据处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亿

速码”）分别持有其 50%的股权。 

经公司与北京亿速码及城联数据三方协商，决定同比例对城联数据减少注册资本

8,000 万元，股东双方按持股比例各减少出资 4,000 万元。减资后，城联数据的注册资

本由 14,000万元减少至 6,000万元，股东双方持股比例不变，公司仍持有其 50%的股权。 

一、减资事项概述 

2013年 10月 24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与北

京亿速码共同出资 6,000 万元组建城联数据，公司与北京亿速码共同以现金方式各自出

资 3,000万元，分别持有城联数据 50%股权。 

2016 年 8 月 24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以自有

资金按现有持股比例与北京亿速码同比例对城联数据进行增资，增资总金额为 8,000万

元，其中公司增资 4,000 万元，北京亿速码增资 4,000万元，增资完成后，城联数据的

注册资本由 6,000万元增加至 14,000万元。公司于 2017年 8月 4日实缴本次 4,000万

元增资款，北京亿速码因自身股权转让及业务重组的原因，未能按协议时间实缴增资款。  

鉴于上述情况，为解决股东实际出资与股权比例不匹配的问题，经公司与北京亿速

码及城联数据友好协商，决定同比例对城联数据合计减少注册资本 8,000 万元，其中公

司减少出资额 4,000万元，应获得的减资额为 4,000 万元；另一股东北京亿数码减少出

资额 4,000万元，因此部分资金尚未实缴，故不涉及向其退回出资的情况。减资完成后，

城联数据的注册资本由 14,000 万元将减至 6,000 万元，股东双方持股比例不变，仍为

50%。 

公司于 2020年 4月 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该减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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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减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减资主体的情况 

公司名称：城联数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082624764N 

法定代表人：马虹 

注册资本：14,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3年 11月 19日 

注册地址：珠海市唐家湾镇港湾大道科技一路 10号主楼第六层 602 房 E单元 

经营范围：信息数据系统平台的建设和运营，大数据管理，数据收集、交换等数据

管理方案；多应用卡及其相关数据系统、产品、技术的研发、销售、服务和技术转让等。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和北京亿速码各持股 50%。 

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12月31日，城联数据总资产6,407.13万元，净资产6,201.50

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07.87万元，净利润-398.69万元（数据经审计）。 

三、减资定价及定价依据 

城联数据本次减资，双方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同比例减少认缴注册资本，以注册资本 

1元:1元的比例作为减资对价。本次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减资主要内容 

本次减资前，城联数据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4,000 万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 7,000

万元（已实缴出资 7,000 万元），持有其 50%的股权。经公司与北京亿速码及城联数据三

方协商，决定将城联数据的注册资本由 14,000 万元减少至 6,000 万元，双方股东按照

持股比例同比例减少认缴注册资本。本次减资完成后，公司对城联数据的认缴注册资本

减少至 3,000万元，持股比例不变，公司将收回投资资本金 4,000万元。 

五、本次减资对公司的影响 

城联数据减少注册资本，系城联数据根据其自身经营管理情况综合考虑所作出的决

定。本次减资不涉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存在导致公司资产损失的情形，不

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态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公

司对城联数据减资后，仍持有其 50%的股权，本次减资有利于促使公司现金回流、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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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